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

方式，于 2026 年 07 月 03 日 17:00 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

邮寄，2026年 07月03日17：00 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徐州市价格认定中心（徐州市价格监测中心）房地产计税价格批量认定与

个案认定辅助工作服务商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 120 万元人民币（无需报价）。

三、总体项目要求

（一）业务范围

对采购人在计税价格认定中需要中标人提供现场查看、市场调研、评估测

算等辅助性工作。

（二）业务要求

1.中标人接受采购人的业务指导。对辅助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分歧而又确需

协调解决的问题，中标人可以提出书面意见，经采购人报价格主管部门，由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税务、财政、资规、法制等部门研究处理。

2.中标人应就具体项目向采购人出具评估报告或价格意见。

3.中标人应加强对评估资料的保管。中标人在完成项目评估后，应按评估

机构主管部门要求对评估资料存档保管，对档案管理不完善的中标人将予以警告

直至不再对其进行委托。

4.中标人对工作过程中知晓的可能影响计税价格的意见及相关信息具有

保密义务。严禁未经允许向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泄露相关

信息。对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评估结果以及自行对外提供相关数据的，除由中

标人承担相应责任外，终止合同。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其单位和

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

5.为了确保项目评估质量，采购人将建立考核办法，定期考核中标人的工

作质量，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与中标人继续履行合同，还是终止履行。

6.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如有与政府部门合作经验，提供相关合同复印件。



7.服务要求：具有严格的内部管理体系，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内部质量

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及企业规章制度等内容。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投标人为持证人员缴纳社保的证明

文件复印件。

如中标单位为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其他成员做出的报告，牵头单位也必

须盖章确认。

如中标单位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

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年

（四）任务量及费用支付：

1.年工作量要求：保底出具 2700 份房地产评估报告。达不到该工作量按 400

元/份扣减，超过该工作量的，按合同金额支付。

2.若投标人是联合体，由牵头方负责徐州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评估

系统采集和维护服务项目，项目费用 15 万元支付给牵头方。余下 105 万元作为

认定辅助工作服务费用均分给各联合体成员，各联合体成员须完成平均工作量要

求，达不到平均工作量按 400 元/件扣减，超过平均工作量的，按各联合体成员

均分合同金额支付。

2.1 若投标人为非联合体，由投标人负责徐州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评

估系统采集和维护服务项目，费用 15 万元。余下 105 万元作为认定辅助工作服

务费用，达不到工作量按 400 元/件扣减，超过工作量的，按合同金额支付。

3.联合体成员中，如某一评估成员出现政府采购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违约责

任的情形，违约成员承担的业务量转移至联合体其他成员。转移的业务量产生的

实际费用在扣除相应的违约金后，同步增加到承接单位成员中。此项费用不受联

合体成员均分金额的限制。注：此项仅限投标人为联合体。

（五）投标人需提供驻场服务。（提供承诺书：投标人须承诺为本项目配

备专属驻场服务团队，全程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现场驻场服务；投标时须随投标



文件附驻场配置专项承诺书，承诺：本项目投入的驻场工作人员数量、岗位配置、

专业能力及配套服务等配置标准，均不低于本项目采购需求载明的各项硬性要求；

若中标后实际配置低于承诺及采购需求标准，采购人有权按照合同违约条款追究

中标人责任、扣除履约保证金直至解除合同。）

（六）投标人需提供拟服务人员清单，清单中最少配置 1 名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未经采购人许可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换，其他评估人员履行合同期

间更换数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四、其他要求：见招标文件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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